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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體驗・新北產業未來式】
打造全齡健康新北
徵展廠商報名表
1、 徵展說明：
「科技新體驗・新北產業未來式」，當數位轉型重新定義城市生活，運動產業正從「器材製造」走向「數據應用與場域服務」，AI與IoT讓健康管理更個人化、可追蹤。新北市為全臺人口之冠，城市治理的重點在於如何透過科技，提升全體市民的生活品質。為接軌全球趨勢、回應在地挑戰並放大新北優勢，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辦理【科技新體驗・新北產業未來式】，引領市民「打造全齡健康新北」，聚焦生活智慧健康應用，驅動「個人精準促進」與「家庭活力共融」的雙軌治理，讓科技成為提升城市活力的隱形推手，活動將涵蓋以下面向：
· 精準健康・個人賦能：將生理指標轉化為個人專屬的數位健康報告，以數據監測肌力與平衡，實踐運動預防醫學，提升自主生活能力。
· 活力生活・全齡共融：以穿戴裝置將運動轉化為有趣的互動指標，透過智慧裝置監測提升場域使用效率與運動動機，建立全齡防禦體質。
· 智慧場域營運：運動場館從傳統空間升級為智慧化的城市數位資產，落實智慧城市治理與市民福祉。
論壇將匯聚運動科技與智慧健康業者，展示多元應用案例，並提供沉浸式互動體驗，讓參與者全面了解科技在全齡健康社會中的價值與潛力。現場亦將為展商提供合作契機，以「科技新體驗」開創產業未來式，攜手產官學共同「打造全齡健康新北」，推動韌性城市的創新發展。
2、 活動日亮點：
(1) 高效媒合平台，開拓跨產業合作：現場規劃專屬交流區，以輕鬆愉悅的互動氛圍，參展攤商將能與潛在合作夥伴，包括來自運動科技、智慧製造、學研機構等多元領域的代表人士直接對話，串聯從上游晶片設計到下游場館服務的在地供應鏈，拓展跨界合作機會、發掘全新商機，大幅提升品牌曝光度與影響力。
(2) 創新體驗展示，吸引多元受眾：展覽內容涵蓋穿戴科技、智慧系統整合與智慧監測等創新服務，主打「看得到、玩得到、測得到」，適合企業展示具未來趨勢的解決方案，吸引廣泛媒體關注及一般大眾的興趣，提升品牌影響力與市場地位。
(3) 主題論壇專講，豐富展會內容：論壇期間規劃舞台專講與座談，邀請產官學研專家學者進行主題演講或實際應用案例分享，串聯運動科技從創新到應用的全貌，為投入智慧健康相關領域之企業、機構及民眾促進知識與提升應用能力。
3、 展出類別：
(1) 穿戴科技：透過穿戴裝置與AI平台整合生理數據，將運動轉化為可見、可感的生活化體驗，如AI體能檢測、智慧鞋墊與動作感測、健康數據平台等。
(2) 智慧系統整合：以智慧化場域服務提升運動場館使用效率與運動動機，如智慧騎乘系統、智慧球場感測、健康數據分析等。
(3) 智慧監測：以AI邊緣運算、感測平台與場域控制，支撐沉浸式運動體驗與精準健康監測，如影像辨識、體感運動、IoT場域聯動等。
(4) 其他：其他非屬上述三類別屬性，但對於提升市民運動健康、全齡共融、生活品質之相關產業廠商。
4、 展攤規劃：
本論壇於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吉祥AB廳辦理，場地依前、中、後規劃為展攤區、政策展板區與交流區。展攤區提供「小型攤位」與「大型互動展攤」兩種形式，並結合沉浸式體驗設計，呈現居家智慧運動產品與科技恢復等互動情境。攤位類型與數量配置如下（實際配置將視報名情形與現場規劃調整）：
	攤位類型
	說明
	適合對象

	小型攤位
	標準展示攤位，適合產品實體陳列、DM發放與面對面介紹。
	穿戴科技、智慧監測等以產品展示為主之廠商。

	大型互動展攤
	較大展示空間，可規劃沉浸式體驗，供民眾現場操作、檢測與互動。
	智慧系統整合或具體驗、感測互動需求之廠商。


註：攤位形式、數量、尺寸與配備（桌椅、電源、輸出規格等）以活動小組正式通知為準。
註：主辦單位保有依整體展場規劃與報名情形，調整攤位類型、大小、位置及數量之權利，最終配置以活動小組正式通知為準，參展廠商不得異議。
註：展出設備、產品及相關物品之運送、搬運與回收費用，須由參展廠商自行負擔。
5、 展攤報名資格：依法在中華民國境內辦理營業登記之廠商。並以登記在新北市之廠商為優先錄取。
6、 展覽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吉祥AB廳（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88號1樓）
7、 受理時間：即日起至115年7月6日（一）截止。
8、 活動時間：
· 展攤進場（佈展）時間：115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17:00-24:00
· 活動日來賓報到時間：115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09:00-09:30
· 論壇暨展覽時間：115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09:30-16:00（全日活動）
· 活動議程：（暫定）
	時間
	時長
	議程內容

	09:30-10:00
	30 min
	來賓報到

	10:00-10:10
	10 min
	長官致詞

	10:10-10:20
	10 min
	啟動儀式、合影

	10:20-10:40
	20 min
	長官攤位導覽

	主題一【智慧運動．產業升級】

	10:40-11:00
	20 min
	主題演講：運動科技產業鏈在地化與全球化的雙軌發展模式

	11:00-11:40
	40 min
	主題討論：從智慧場館到智慧治理－以運動科技支撐城市韌性的治理轉型

	11:40-13:00
	80 min
	午餐休息（提供便當）／攤位導覽．市民體驗．參展廠商交流

	主題二【服務轉型．價值再造】

	13:00-13:30
	30 min
	下午場來賓報到

	13:30-13:55
	25 min
	專題演講：製造到服務－運動科技產業的價值轉移

	13:55-14:20
	25 min
	專題演講：運動科技的OMO時代－線上線下全面融合

	主題三【科技賦能．行動革新】

	14:20-14:45
	25 min
	專題演講：從競技到全民－運動科技的普及化趨勢

	14:45-15:10
	25 min
	專題演講：未來運動生活－科技如何改變人類運動行為

	15:10-15:20
	10 min
	抽獎

	15:20-16:00
	40 min
	自由交流


註：議程及演講人為暫定，將視實際邀約與長官核可情形調整。
9、 報名方式及資料：
(1) 品牌/企業應於報名受理期間內，備妥報名表（需用印），掃描後以電子郵件寄至 emilysie@btnet.com.tw 信箱，以保留設攤及現場媒合資格。
(2) 來信主旨請統一註明：0825展攤_展出類別_科技新體驗・新北產業未來式_貴單位名稱。
(3) 報名企業檢送之相關申請資料不予退還。
(4) 活動小組收到參展單位報名資料後，將進行書面審查，並透過電子郵件聯繫符合參展資格之廠商聯絡人，活動小組保有最終審核參展申請之權利。
10、 報名費用：免費參展
11、 聯絡窗口：【科技新體驗・新北產業未來式】活動小組（今周刊整合傳播部），電話02-2581-6196 #628，謝小姐
12、 配合及注意事項：
(1)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及公告之，本局保有最終決定權。
(2) 設展廠商須配合提供：攤位視覺素材與輸出作業檔，並依時程需求繳交。
(3) 設展廠商須配合提供：展品DM、展品售價等相關資料。
(4) 設展廠商須配合安排：活動日駐場人員，進行展品介紹並協助參觀者體驗。

【科技新體驗・新北產業未來式】
打造全齡健康新北
徵展廠商報名表

	廠商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必填）
	

	統一編號（必填）
	
	實收資本額
	

	公司地址（必填）
	

	公司電話（必填）
	

	官方網站（必填）
	

	負責人（必填）
	（姓名＋職稱）
	登記設立日期
	

	聯絡人（必填）
	姓名
	（姓名＋職稱）

	
	手機
	

	
	電話
	

	
	E-mail
	

	公司簡介（必填）
	（請簡要介紹貴公司的背景、主要產品及服務，300字以內）



	得獎資訊
	（條列式撰寫）

	科技新體驗・新北產業未來式－產品說明

	攤位類型
（必填，單選）
	□小型攤位（標準展示攤位）　　□大型互動展攤（可規劃沉浸式體驗）
※如勾選「大型互動展攤」，請說明預計提供之體驗內容：
（例：體驗形式、互動裝置、所需空間或場地需求、預估體驗人次等）

	產品名稱
（必填）
	（可展出多項）

	產品類別
（可複選）
	□穿戴科技　　□智慧系統整合　　□智慧監測　　□其他：請具體說明

	產品售價
（必填）
	一、產品：　　　　　　　　　原價：　　　　　優惠價：
二、產品：　　　　　　　　　原價：　　　　　優惠價：
（項目不夠可自行增加）

	產品規格
（必填）
	請依照產品屬性填列，包含但不限於：產品保固期程、產品耗材項目／更換時間等內容

	功能/內容特色 （必填）
	


	其他
	（若有其他特殊說明，可於此補充或詳述附件，亦可提供產品照片）




	聲明與授權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聲明及授權同意事項：
(1) 本公司保證參展商品與提供服務內容，為本公司自行研發或企劃，所有圖表、文字、影、音、像、軟體、硬體或其他器材等相關創意與構想無抄襲、模仿或剽竊等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商標、專利權之不法情事。
(2) 凡於參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利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本活動一律禁止展出，參展廠商不得異議。
二、聲明事項：
(1) 本公司最近3年內無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記錄，或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停權期間尚未屆滿之情事。
(2) 本公司最近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之情事。
(3) 本公司最近3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之相關法律規定且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之情事。
(4) 本公司提供之解決方案或產品內容與說明無不實或涉及抄襲、違法之情事。
(5) 本公司自願受申請聲明與相關文件內容之規束。
(6) 本公司如有侵害第三人之合法權益時，應自行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因此導致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涉訴訟或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公司應負責抗辯、支付損害賠償及律師服務等因訴訟衍生之一切費用。
(7) 本公司願配合參與115年「科技新體驗・新北產業未來式」相關推廣活動或其他宣傳方式，並配合發佈新聞稿或接受訪問等。
(8) 本公司瞭解，若本份規定或聲明有未盡事宜者，活動小組得依情況修訂之。

□ 本公司已明確瞭解上述所有聲明與授權內容，並且同意遵守所有規定(同意請打勾)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向您蒐集個人資料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1、 本局因計畫之中小企業及其他產業輔導目的，而獲取您以下個人資料類別：姓名、電話、電子郵件、職稱等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2、 本局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下，依照本局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 本局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4年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4、 除蒐集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局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5、 本局將於原蒐集目的、本次以之產業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6、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活動小組(電話02-2581-6196#250)行使下列權利：(一)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五)請求刪除。
7、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局及活動小組不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本局得酌收行政作業處理費用。
8、 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局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服務。
9、 本局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將善盡監督之責。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並且同意本局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 本人已充分知悉貴局上述告知事項，並且同意貴局蒐集、處理與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同意請打勾)

	報名表 用印
	公司大章
	
	負責人印鑑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 │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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